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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污登记的背景



➢排污登记管理是排污许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全

覆盖的必然要求。

➢排污登记管理是全面落实企业环境责任的有效手段。

➢排污登记管理是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减轻排污单位负担的重要举措。

一、排污登记背景



➢2019年对2017版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进行修订时，新增登记管

理类别。

➢2020年1月发布《关于印发<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

指导排污单位进行排污登记的相关工作。

➢2021年1月发布《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正式确立排污登记的法律地位。

一、排污登记背景



二、 《条例》及管理文件中排污登记相关内容



第三章 排污管理

第二十四条 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都很小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应当填报排污登记表，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

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范围名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制定并公布。制定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范围名录，应当

征求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等方面的意见。

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上填报基本信息、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

息；填报的信息发生变动的，应当自发生变动之日起20日内进行变更填报。

二、《条例》及管理文件中排污登记相关内容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填报

排污信息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条例》及管理文件中排污登记相关内容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工作指南》

（一） 适用范围

➢实行排污登记管理的范围依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

版）》规定执行。

➢2017年版名录没有把一些行业中产排污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很小的排污单

位纳入管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9年版新增登记管理类别把这些排污单位

管起来，其中：

✓第一产业的其他畜牧业，将设有污水排放口的养殖场、养殖小区纳入登记管理。

✓第二产业的采矿业，除按通用工序管控的外，全部纳入登记管理；

✓除涉核与辐射、炸药等军工生产外，第二产业中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中未纳入重点和简化管理的其他行业，除按通用工序管控的外，将设有废气或废水排放口

的排污单位全部纳入登记管理。

二、《条例》及管理文件中排污登记相关内容



（二）登记时限

➢新建排污单位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之前填报排污登记表。

➢现有排污单位应当在生态环境部规定的登记时限内填报排污登记表。

➢按照相关规定，现有排污单位应该均完成了登记。

二、《条例》及管理文件中排污登记相关内容



（三）登记方式

➢排污登记采取网上填报方式。排污单位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

报排污登记表后，自动即时生成登记编号和回执，排污单位可以自行打印留存。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排污单位，其排污登记要求另行规定。

二、《条例》及管理文件中排污登记相关内容



（四） 登记内容

➢排污单位应当遵守国家和地方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要求。

➢排污单位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二、《条例》及管理文件中排污登记相关内容

➢ 排污单位名称

➢ 注册地址

➢ 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负责人

➢ 联系方式

➢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 行业类别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 主要产品及产能

基本信息

➢ 污染物排放去向

➢ 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 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

排污信息



（五）定期更新

➢排污登记表自登记编号之日起生效。对已登记排污单位，自其登记之日起满5

年的，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自动发送登记信息更新提醒。地方各级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要督促登记信息发生变化的排污单位及时更新。

（六）变更登记

➢排污登记表有效期内，排污登记信息发生变动的，应当自发生变动之日起20

日内进行变更登记。

二、《条例》及管理文件中排污登记相关内容



（七）注销登记

➢排污单位因关闭等原因不再排污的，应当及时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

台注销排污登记表，排污单位在全国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提交注销申请后，

由平台自动即时生成回执，排污单位可以自行打印留存。

➢因排污单位生产规模扩大、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等情况依法需要申领排污许可

证的，应按规定及时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并注销排污登记表。

二、《条例》及管理文件中排污登记相关内容



（八）信息公开

➢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排污登记信息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向社会公开。

二、《条例》及管理文件中排污登记相关内容



（九） 监督管理

➢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督促指导排污单位，按期完成排污登记，加大监督检

查力度，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对排污单位开展日常生态环境监管执

法。

➢发现排污单位应当填报排污登记表而未填报的，或者应当申请排污许可证但

擅自降低管理类别填报排污登记表的，生态环境部门应依法予以处罚。

二、《条例》及管理文件中排污登记相关内容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2019版名录对登记管理的划分情况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排污登记基本情况

➢根据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的统计数据，截止2020年底，共有约236

万家排污单位进行了排污登记，分布在3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涉及的行业众多，主要集中在畜禽养殖，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塑料制品，

专用设备等行业。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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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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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登记表质量检查情况

➢2020年，评估中心对全国排污单位的排污登记表填报质量进行了完整性的检

查，检查发现超过20%的排污单位填报的完整性存在问题，主要是生产工艺、

产品信息、燃料信息等信息存在缺失，有的排污登记表缺失所有的有效信息。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公开端网址
http://permit.mee.gov.cn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注册地址和生产
经营场所地址有
可能不同

通过百度查询所
属流域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用户名和密码可
专人进行记录，
如密码丢失可邮
箱找回，如用户
名、密码丢失联
系当地核发部门
找回。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三、排污登记概况及填报案例



四、排污登记单位环境责任



四、排污登记单位环境责任



五、小结



五、小结

1、确定所属行业是否应该实施排污登记，避免降级管理，导致无证排污；

准确判定行业类别（《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关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变化

2、按照时限进行排污登记、变更、信息更新（延续）、注销等；

3、按照应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不能超标排污，违法排污；

4、排污登记不豁免排污登记单位依法依规应履行的其他环境责任；

5、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形式对排污登记单位开展日常生态环境监管

执法。



排污许可技术支持：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排污许可技术部
电话：010-84756803
邮箱：pwxk@acee.org.cn
信息平台技术支持：在线客服或QQ答疑1034414856

欢迎访问相关官方网站：
生态环境部网站主页：
http://www.mee.gov.cn；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公开端：
http://permit.mee.gov.cn。

感谢！

中国排污许可
官方微信公众号




